
台北市木工業職業工會會員福利互助會實施辦法 
 
⼀、創辦目的：以加強相互照顧會員生活，協助會員解決特殊急難事故，增進其福利，激發會員 

「以會為家」之觀念，發揚團隊精神為目的。 
二、依據：依本會第卅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案辦理。 
三、互助對象：凡屬本會會員經依照本會章程確實履行義務者，暫定：（１.會員本人死亡。２.會員之

⽗⺟及⼦女、配偶死亡。３.會員年老退休４.會員殘障退會５.會員住所火災者），給予互助為原
則，但喪失參加勞保資格者不得享受本辦法之互助。 

四、互助金之來源及管理： 
１、依第卅三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辦理，全體會員，每月每人專案繳交本項互助金，同時依

照第七屆第⼀次常務理事會之決議先期預收是項基金每人伍佰元。 
    ２、本互助金及基金應專案立帳存儲銀行，收支按月結算提報理監事會審查。 
五、互助金給付標準： 

１、限本會互助條例所應給付者（如天災或戰爭專案處理）。 
２、入會年資係以最近入本會日期計算，因退會中斷而重新入會，其以往年資不合併計算。 
３、會員本人死亡互助： 

（1）入會未滿 5 年者給付 3,000 元正（入會前原領有重大傷病卡、重殘者入會不予給付）。 
（2）入會滿 5 年至未滿 10 年者給付 5,000 元正。 
（3）入會滿 10 年至未滿 15 年者給付 10,000 元正。 
（4）入會滿 15 年以上者給付 20,000 元正。 

    ４、會員年老退休互助：  
（1）入會滿 10 年以上者給付 5,000 元正。 
（2）入會滿 15 年以上者給付 8,000 元正。 
（3）入會滿 20 年以上者給付 12,000 元正。 
（4）入會滿 25 年以上者給付 16,000 元正。 
（5）入會滿 30 年以上者給付 20,000 元正。 

    ５、會員殘障退會互助：（因重殘遭勞保局強迫退會者） 
       （1）入會滿 5 年至未滿 10 年者⼀次給付 5,000 元。 
       （2）入會滿 10 年至未滿 15 年者⼀次給付 10,000 元。 
       （3）入會滿 15 年至未滿 20 年者⼀次給付 15,000 元。 
       （4）入會滿 20 年以上者⼀次給付 20,000 元。 
   ６、會員眷屬喪葬互助：（會員參加本會應滿⼀年以上） 

（1）（限會員之⽗⺟或配偶及⼦女，同⽗⺟有二人以上均為會員者，按會員人數請領） 
各給付 1,500 元。 

（2）前項所稱⽗⺟、⼦女係指生⾝⽗⺟、養⽗⺟、婚生⼦女或已依法收養並於死亡之日⽌辦
妥戶籍登記滿六個月之養⼦女而言。 

（3）已被他人收為養⼦女者，不得請領其生⾝⽗⺟之喪葬互助。 
    ７、會員住所火災互助： 

（限會員現住址為準，經查明損害慘重者）按會員人數每人給付 10,000 元。 
    ８、前列各項之互助給付，統限期 3 個月內提出申請，逾期概不受理。 



六、互助金之申請、審查、核發程序： 
１、會員本人死亡，在事故發生之當日起，應由其親屬（或由處理其喪事者三人連名）取得死

亡診斷書及除籍戶籍謄本，在 3 個月內向本會提出申請，逾期概不受理，視同棄權。 
２、本會受理前列各項互助金之申請，應由總幹事查明簽報理事⻑核定後隨即撥付，並應依實

提報理監事會審查追認，報請主管機關核備。 
七、本辦法經第⼗七屆第三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國 102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 
八、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由理事會提請代表大會修正通過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有效執行修

正後之條文，應以主管機關准予核備之時間為準。 
九、本辦法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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